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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6/2021_2022__E5_A6_82_E

4_BD_95_E8_BF_9B_E8_c45_76863.htm 企业的股权投资所得，

指的是企业通过股权投资从被投资企业所得税后累计未分配

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金中分配取得股息性质的投资收益。 

（1）凡投资方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税率高于被投资企业适用的

所得税税率的、除国家税收法规规定的定期减税、免税优惠

以外，其取得的投资所得应按规定还原为税前收益后，并入

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依法补缴企业所得税。 （2）被

投资企业分配给投资方企业的全部货币性资产和非货币性资

产（包括被投资企业为投资方企业支付的与本身经营无关的

任何费用），应全部视为被投资企业对投资方企业的分配支

付额。 货币性资产指的是企业持有的现金及将以固定或可确

定金额的货币收取的资产，包括现金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和

债券等。非货币性资产是指企业持有的货币性资产以外的资

产包括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股权投资等。 被投资企

业向投资方分配非货币性资产，在所得税处理上应视为以公

允价值销售有关非货币性资产和分配利润两项经济业务，并

按规定计算财产转让所得或损失。 （3）除另有规定者外，

不论投资方企业会计账务中对投资采取何种方法核算，被投

资企业会计账务上实际做利润分配处理（包括以盈余公积和

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时，投资方企业应确认投资所得的实

现。 （4）企业从被投资企业分配取得的非货币性资产，除

股票外，均应按有关资产的公允价值确定投资所得。企业取

得的股票，以股票票面价值确定投资所得。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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